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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函

（郵遞區號）

（地址）

受文者：

地址： 70043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2
段78號

承辦人：郭宜温
電語： 06-2110600#614 
傳真： 06-2110255 
電子信箱： elin@ntin.edu. tw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4 月 21 日
發文字號：南護專人字第 11516000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書函

主旨：重申本校公務人員及兼行政職務教師赴陸港澳地區（包

含轉機），請落實申請及通報等相關規定，以避免違規

情形而受行政究責，請查照並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 115年3 月 6 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 1154200641號書函

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l份。

二、本校公務人員及兼行政職務教師如赴陸港澳地區（含轉

機），請璀實依規定申報及通報，違反規定者，將予以

行政究責，規定如下：

（一）公務人員：依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

（措）學校公務人員違法（規）赴陸建議懲處原則」

及「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務人員違規赴

港澳建議懲處原則」（上述懲處原則，均自 115年7 月 l

日起生效）辦理。

（二）兼行政職務教師：依本校教師聘約第 14點規定：「教

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或違反聘約，其情節未達解聘丶

不續聘或停聘者，應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

輕重，於一定期間為下列之處置：（一）不予年資加薪

（年功加俸）。（二）不得申請休假阱究、借調、在外兼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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